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行政处罚公示

依据《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之规定，我局按照法定程序对下表中的行政处罚结果进行公示。

特此公告                                                                      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印章）

                                                              2026年 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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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
	2025年12月2日13时44分接群众举报，12月2日15时00分保定市莲池区烟草专卖局执法人员依法对莲池区**烟酒店进行检查，发现被处罚人有涉嫌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卷烟玉溪(软)150条、天子(金)11条、苏烟(五星红杉树)15条、芙蓉王(硬细支)5条、芙蓉王(硬)15条、钻石(软红)4条、钻石(硬迎宾)4条、云烟(软珍品)10条、红河(小熊猫世纪风)7条、钻石(硬红)24条，共计10个品种245条卷烟。因涉嫌构成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的行为，我局依法对涉案卷烟予以先行登记保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
	罚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参照河北省烟草专卖局关于修订《河北省烟草专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执行标准》的通知(冀烟法【2021】第36号）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第三档的规定
	对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行为，处以未在当地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总额9.1%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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